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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政府剛發布了一項新的法令，指導2025年《企業所得稅法》的實施。新法令
自簽署日起生效（即2025年12月15日），並自2025納稅年度起適用。

該法令對免稅利潤、收入確認、海外投資利潤及可扣抵/不可抵扣費用提供更
詳細的規定。

企業所得稅優惠有重大變更，包括「特別」優惠的定義、優惠地點的定義、
以及擴大投資項目的門檻等。

該法令還引入了多項新概念和優惠措施，例如針對數位常設機構、「綠色」
活動、研發超額扣除優惠以及與全球最低稅負制規則的銜接。

過渡性條款允許納稅人從2025年起在適用制度選擇上享有一定靈活性，並釐
清現有優惠措施和結轉稅務虧損的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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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
01
範圍與生效日 
本法令對2025年《企業所得稅法》的主要條款作出具體指引，並自2025納稅年度起適用，具
體如下：

• 法令自簽署日 2025年12月15日起生效; 且

• 允許納稅人就特定條款（關於收入、費用、優惠、虧損結轉）之適用，選擇以下任一日
期開始：

o 2025年納稅期間起始日;或

o 2025年《企業所得稅法》的生效日期（2025年10月1日）;或

o 本法令的生效日期。

關於非現金支付證明及資本轉移規定，自法令生效日起立即生效。

該法令亦體現了與全球最低稅負制之互動（例如分配至越南之特定補充稅款的可扣除性），
並自其生效日期起適用。

02
免稅利潤
本法令對免稅利潤提供了更多指引，包括：

• 農業、林業、漁業及鹽業之利潤：

o 明確了上述行業中利潤可享有企業所得稅免稅資格的具體活動與條件，與支持初
級產業及農村發展的政策目標相符。

• 技術轉移的利潤：

o 提供更詳細的條件，以確定符合資格的技術轉移活動的免稅利潤（例如合格受贈
者、技術類型、支持文件）。

• 若符合法令條件，「綠色金融」及環保工具的利潤可免稅：

o 企業轉讓其獲分配/授予的減排證書與碳權之首次轉讓所得；

o 來自「綠色債券」的利息收入;以及

o 發行後綠色債券之首次轉讓所得

• 政府投資支持基金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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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

03
適用範圍與生效日 
本法令對企業所得稅用途下的收入確認規則作出更細緻的規定，特別是針對受監管行業，包
括：

• 銀行、證券、保險及某些其他行業

o 收入認列應遵循相關專門法律（如銀行、證券及保險法規），而非一般的企業所
得稅原則。

• 金融衍生服務

o 收入認列應遵循會計準則以及相關法規。

04
海外投資利潤
本法令針對源自海外投資之利潤，就其稅務申報以及相關稅款之適用扣除/抵免，提供了進
一步指引：

• 課稅時點

o 明確規範了2025年《企業所得稅法》中的原則，即海外利潤在「賺取時」，而非
匯回越南時即產生納稅義務（此與改變了過往基於匯回制的方法）。

o 當在越南認列利潤時，若該利潤在海外轄區尚未申報及繳納企業所得稅的情況，
提供了補充申報指引。

• 在海外司法管轄區繳納的外國企業所得稅（或性質類似的利潤稅）可依照各項條件與限

額規定，用以抵免在越南應繳的企業所得稅。

4



要點

05
可扣除與不可扣除費用
本法令進一步釐清了可扣除與不可扣除費用的規定：

不符合專門法律規定之費用

• 對於不符合專門法律相關要求的活動所產生之費用，明確規定為不可扣除，此規定反映
了2025年《企業所得稅法》的原則。法令中舉例包括：超出法定上限的加班費，以及用
於推廣被禁止廣告或須經主管機關事先註冊/批准但未取得相關許可之產品或服務的廣告
/促銷費用。

非現金支付門檻

• 500萬越南盾以上須强制採用非現金支付，此與增值稅規定保持一致。將自本法令生效日
起適用，該門檻不會追溯適用於整個 2025 年度。

特定支出的詳細條件與證明文件要求

• 捐款、贊助及類似性質的支付;

• 科學研究、技術發展、創新與數位轉型之支出;

• 無對應收入產生的費用;

• 與「綠色」活動相關的費用（例如環境保護、節約能源等）。

研發超額扣除

• 法令針對特定研發相關費用引入了超額扣除制度。在特定條件下，納稅人可享有額外扣
除額（最高可達合格實際研發費用之200%），前提是納稅人在適用此額外扣除額後，不
會導致其進入稅務虧損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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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

06
企業所得稅優惠
本法令整合並完善了2025年《企業所得稅法》下的優惠框架。可能對衆多納稅人產生的主要
變更包括：

特別投資優惠與地點

• 對於符合《投資法》下「特別」投資優惠資格的項目，其註冊投資總額必須在投資許可
證書生效日起10年內全額撥付，以維持優惠資格。

• 對位於經濟區內的新投資項目，如其項目面積中 超過 50% 的面積位於非優惠地區，在
符合一定條件的前提下，仍可適用 10 年期間 17% 的企業所得稅稅率。

擴大投資項目－門檻與起算時間

• 當固定資產歷史成本的增加達到以下最低門檻時，擴大投資項目可獲得優惠措施：

o 於優惠行業之擴建：400億越南盾;或

o 於優惠地點之擴建：200億越南盾。

• 免稅/減免期自擴建項目之註冊資本金全額撥付且項目開始產生應稅利潤時起算，但最遲
不得晚於資本撥付年度之第四年。

重疊優惠與利潤範圍

• 當利潤符合多項優惠條件（例如，基於行業和基於地點），納稅人可選擇最有利的制度。
但在轉換制度時，已享有的優惠期間必須納入考量。

• 對於享有基於地點優惠的製造業活動，其優惠亦適用於在優惠地點以外銷售產品所獲得
的利潤。對於貿易及服務活動的項目，其優惠僅限於在該優惠區域內所賺取的利潤。

• 納稅人一旦就特定利潤選擇了某項優惠措施，該選擇應適用於剩餘的整個優惠期間，且
不可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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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

07
過度性條款與虧損結轉 
本法令包含過渡規則，銜接現行制度與2025年企業所得稅法及本法令的規則：

2025年《企業所得稅法》生效前已核准的現有項目

• 在2025年《企業所得稅法》生效日前已獲授予優惠的新建或擴建項目，可選擇：

o 繼續適用現有的優惠制度直到期滿;或

o 自2025年納稅期起，選擇適用新法令下更優惠的激勵措施。

根據2025年《企業所得稅法》不再符合優惠資格的利潤

• 先前符合優惠資格但根據新法及本法令不再滿足相關條件的利潤，將自新法生效日起停
止享有優惠，有特定的祖父條款保護除外。

稅務虧損結轉

• 在本法令生效日前產生的稅務虧損（包括房地產及項目轉讓活動所產生之虧損），仍可
在法定結轉年限內繼續結轉扣抵。

• 然而，在法律限制「虧損不得用以抵減免稅／優惠活動利潤」的情況下，上述結轉虧損
不得用來抵減享有稅收優惠之活動所產生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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